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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海政〔2023〕137 号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关于转发黄凡等任职的通知

区直各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接厦海委干〔2023〕106 号文通知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黄凡任海沧区教育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林世期任海沧区东孚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以上人员任职时间从 2023 年 9 月算起。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10 月 23 日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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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、区人大、区政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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